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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心障礙者照護問題之探討

　黃逸芯、莊詠智（行政院主計總處綜合統計處專員、科員）

高齡及少子女化衝擊人口及家庭結構，讓身心障礙者照護或權益保護更具挑戰性。本文由近年身心

障礙人口結構，及身心障礙族群就業、就醫、照護及數位近用等境遇，來更深入觀察身心障礙者照

護之問題。

壹、前言

我國於民國 69 年公布殘

障福利法，奠定推展身心障礙

福利服務之基礎，之後於 96

年更名為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

法，進一步將「福利」保障概

念延伸至「權益」維護，並積

極落實聯合國身心障礙權利公

約，確保身心障礙者能與他人

於平等有尊嚴基礎上，充分有

效地參與社會、經濟及文化等

機會。

我國身心障礙照護向係以

家庭為核心的自主照護體系，

在高齡化及少子女化雙重衝擊

下，除身心障礙老年人口逐漸

增加，致家庭承擔越來越重的

經濟壓力與照顧責任外，亦衝

擊既有福利與資源分配的適當

性。另隨資訊技術快速發展，

衍生弱勢族群的數位落差問

題，可能形成身心障礙者社會

參與之屏障。本文由近年身心

障礙人口結構，及身心障礙族

群就業、就醫、照護及數位近

用等境遇，來更深入觀察身心

障礙者照護面臨之挑戰。

貳、身心障礙人口及

障礙成因

我國身心障礙者身分係採

透過鑑定與需求評估等認定程

序之登記制，領有身心障礙證

明（手冊）人數呈逐年增加趨

勢， 88 年底為 64.9 萬人， 96

年底突破百萬（102.1 萬人），

108 年底增至 118.7 萬人，其

中男女比約為 56：44；與 98

年底比較，10 年來增加 11.6 萬

人（增幅 10.8％），占總人口

數比重由 98 年底的 4.6％增至

5.0％，增加 0.4 個百分點（下 

頁圖 1）。

一、人口結構：高齡身心障

礙人口數及占比漸增

隨醫療水準提升，國人平

均壽命由 98 年 79.01 歲增至

108 年 80.86 歲，惟延長的歲

月卻未必能健康生活。身心障

礙人口依年齡層別觀察，65 歲

以上（高齡）人數及比重皆高

於其他年齡層，高齡身心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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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由 98 年底 39.6 萬人（占比

37.0％）增至 108 年底之 51.3

萬人（占比 43.3％），10 年來

增加 11.7 萬人（占比增 6.3 個

百分點），自 104 年底以後除

高齡族群呈逐年遞增外，其他

年齡層之身心障礙人數則皆呈

遞減，身心障礙人口高齡化現

圖 1　身心障礙者人口數

圖 2　身心障礙者占比－依年齡層別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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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內數字為總人口之各年齡組占比。

資料來源：內政部、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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象極為明顯（圖 2、下頁圖 3）。

二、障礙成因：約六成一係

因後天「疾病」所致

觀察障礙主要成因，以後

天「疾病」造成為主，由 104

年底的 66.4 萬人增至 108 年

底增為 72.8 萬人，占身心障

礙人口比重由 57.4％提高至

61.4％，增 4 個百分點，其他

成因則相對穩定（下頁圖 4）。

若依各年齡層觀察其主要障礙

類別，障別與年齡層間有顯著

關聯，其中少幼年族群（0-14

歲）屬於影響生活、社交及溝

通等功能性障礙者占比較高，

如「智能障礙」（108 年底占

該族群 25.9 ％）與「多重障

礙」等；偏向老年者，較多屬

身體某部位之損害，如「肢體

障礙」與「聽覺機能障礙」等。

神經系統及精神心智疾病類障

別部分，少幼年族群以「自

閉症」占比較高，占該族群

之 16.7％，青壯年及中年族群

以「慢性精神病患」較多（各

占 15.5％及 17.9％），老年族

群則以「失智症」較常見（占

11.0％）（第 65 頁圖 5）。

另依障礙類別之年齡結構

及其主要成因觀察，「智能障

礙」、「自閉症」及「罕見疾

病」者多數為「先天」因素導

致障礙，較集中於少幼年或青

壯年族群，其他障別則多因後

天「疾病」導致障礙。由於大

部分身心障礙類別難於短期回

復，且因身體機能退化所常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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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器官失能」及「聽視覺

機能」，以及高齡者的夢魘「失

智症」皆較集中於高齡身心障礙

者，顯示許多身心障礙者係於

中老年後始因老化或疾病導致

障礙，另先天因素導致障礙者

亦會隨年齡增長，加重障礙程

度及照護之難度（下頁圖 6）。

參、身心障礙者生活

境遇

一、就業：約二成六身心

障礙者須承擔家計

依 據 105 年 身 心 障 礙 者

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

43.3％身心障礙家庭係由身心

障礙者兒子或配偶扛起家計，

惟仍有 25.6 ％身心障礙者本

身須承擔家庭主要經濟，其中

33.8％屬高齡長者（約占全體

身心障礙者 8.7％），47.8％為

45-64 歲之中年人；另觀察高齡

者身心障礙者主要收入來源，

僅 1.6％依靠本人工作，17.7％

仰賴退休俸或房租、利（股）

息收入，更有 38.2 ％面臨經

濟及身體障礙雙重困境，而以

政府補助或津貼為主要收入。

受限於身心功能，身心障

圖 3　身心障礙者人口數－依年齡層分

圖 4　身心障礙者之障礙主要成因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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礙者勞參率偏低，惟身心障礙

者權益保障法規範「定額進用」

制度，鼓勵雇主釋出工作機

會，進用身心障礙者，近年勞

參率略見提升，依身心障礙者

勞動狀況調查報告，108 年身

心障礙者勞參率為 20.7％，其

就業率及失業率分別為 91.9％

及 8.1％，未進入勞動市場者，

44.2％係因退休或傷病而無法

再工作，38.2％因身心障礙疾

病暫時無法工作；與 105 年相

較，整體身心障礙者勞參率提

高 0.3 個百分點，其中以青壯

年（15-44 歲 ） 勞 參 率 增 2.6

個百分點（下頁圖 7）最多，

惟就業者仍有 21.2％係從事

非全職之非典型工作，且謀職

管道高度仰賴親友網絡，透過

親友介紹者及自家經營者分占

38.7％及 20.2％，失業者及有

意願工作的潛在勞動力皆期待

政府能提供就業資訊、媒合及

職業訓練等方面協助。

二、就醫：往返醫療院所是

身心障礙者就醫之主要

困擾

依據 105 年身心障礙者

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

圖 5　108 年底身心障礙者各年齡層之前 5 大障別

說　　明：（）內數字表示此障別於該年齡層內占比。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圖 6　108 年底身心障礙者前 10 大障別－依年齡層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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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內數字表示該障別於各年齡層（成因）占比；障礙發生年齡中位數係引用「105 年

身心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告資料」。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

74.8 ％身心障礙者須定期就

醫，特別是老年人及幼兒需求

比率較高，65 歲以上與 0-5 歲

族群分別有定期就醫需求者各

有 85.9 ％及 84.7 ％；而交通

問題為身心障礙者就醫主要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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擾，33.7％覺得「醫療院所距

離太遠」，有「交通不便」

及「沒人接送」困擾者分別為

32.2％及 22.9％。

就各醫療區資源集散程度

觀察，北北基所在的「臺北醫

療區」醫療院所分布較為密集，

病床數及醫事人員亦相較其他

區充裕，且大眾運輸及復康巴士

都相對便利，東區的醫療資源

分布就顯得較為分散（附表），

醫療資源更有效率的配置應可

減輕身心障礙者之就醫壓力。

三、照護：親友網絡是身心

障礙者生活核心支柱，

惟老老照顧問題漸浮現

親戚、朋友及鄰居等親友

網絡是身心障礙者背後最重要

的生活支持，身心障礙者普遍

倚賴家庭照護，依 105 年身心

障礙者生活狀況及需求調查報

告顯示，雖有 56.4％身心障礙

者無法完全獨立打理自己生活

起居，惟仍高達 94.7％身心障

礙者居住於家中，僅 5.2％於機

構接受教養護。另就身心障礙

者本身期待而言，逾九成八希

望能與親友共同生活，選擇居

住於「教護、養護」機構者，

主要因家人或親屬無法照顧

（占 58.7％）或為接受良好教

育或照顧（占 34.0％）。

無法獨立自理的身心障

礙者中，有 78.1 ％由家人自

行照顧（占整體身心障礙者

44.1％），雇用看護及由機構

照服員予協助照顧者分別僅占

13.8％及 6.4％（分占整體身心

障礙者 7.8％、3.6％）。另身

心障礙者之家庭主要照顧者的

男女比約為 4：6；觀察主要照

顧者年齡分布，未滿 55 歲者占

39.1％，65 歲以上及 55-64 歲

者各占 30.6％、28.6％（另有

1.7％年齡不詳），顯示身心障

礙者老老照顧問題漸浮現。此

圖 7　身心障礙者與全體國民勞動力參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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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　　明：1.（）內數字為全體國民勞動力參與率。

　　　　　2. 身心障礙者勞動力參與率資料係引用身心障礙者勞動狀況調查報告；圖中資料未納

計植物人，108 年及 105 年資料標準期分別為該年 5 及 12 月。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勞動部及行政院主計總處。

附表　108 年底醫療資源集散程度

醫療區
 醫療院所 

（家 / 平方公里）

 病床數 
（床 / 平方公里）

 醫事人員數

（人 / 平方公里） 
復康巴士

（輛）

全體 0.6 4.6 7.3 2,195
臺北 1.6 10.8 18.6 908
北區 0.6 5.3 7.8 265
中區 0.7 4.6 7.0 447
南區 0.6 4.5 6.9 269
高屏 0.6 4.9 7.5 250
東區 0.1 0.7 0.9 56

說　　明：臺北醫療區：基隆市、臺北市、新北市、宜蘭縣、金門縣、連江縣；北區醫療區：桃園

縣、新竹縣市、苗栗縣；中區醫療區：臺中市、彰化縣、南投縣；南區醫療區：雲林縣、 
嘉義縣市、臺南市；高屏醫療區：高雄市、屏東縣、澎湖縣；東區醫療區：花蓮縣、臺東縣。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內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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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58.4％主要家庭照顧者亦

需要同時提供身心障礙者經濟

協助，且有 55.7％係「未就業」

的全職照護者，其長期生活品

質、經濟壓力及身心喘息等問

題須予持續關注。

四、數位近用：有效應用

資訊科技提升身心障

礙者生活品質並縮短

數位落差

資訊科技發展已對社經

文化帶來全面性的影響，並成

為一股社會流動力量，身心障

礙者若欠缺有效使用資訊科技

能力或環境所形成的「數位落

差」，將與社會間連結產生障

礙，依國家發展委員會 107 年

身心障礙者數位機會與數位生

活需求調查報告，就網路媒

體的接近和使用普及度（即所

謂「數位近用」）來看，有

41.0％身心障礙者曾使用過網

路，較 12歲以上民眾（86.5％）

低 45.5 個百分點。

探究不曾上網者特徵，

往往具多重弱勢特質，如中高

齡或學歷較低，其中 79.4％年

齡逾 60 歲，61.2 ％教育程度

為小學以下，並高達 87.6％屬

非經濟活動人口。身心障礙族

群高齡人口比率高，不利數位

近用，惟自閉症者及罕見疾病

者曾使用網路比率高達 97.4％

及 81.7％，顯示網路有機會為

部分身心障礙者從另一個角度

思考開啟另一扇窗。若能依各

障別及等級特質，積極應用資

訊科技設計輔具或研發醫療器

材，如應用穿戴式感應器讓失

智老年不再走失，體感遊戲協

助肢障者復健，人工智慧視障

輔具眼鏡提高視障者生活自主

性等，必能提升身心障礙者生

活品質並縮短數位落差情形，

惟經濟弱勢困境仍須仰賴社會

企業或公共力量協助調配相關

資源。

肆、結語

確保身心障礙者完全享有

公平參與公民、政治、經濟、

社會及文化領域機會是普世人

權價值，其基本精神在於實踐

「不歧視」 、「無障礙」及「可

近性」。在高齡、少子女化及

資訊化潮流衝擊下，老年與身

心障礙議題愈趨緊密，有時甚

至難以區隔，加上身心障礙者

普遍居住於家中，隨家庭結構

改變，老老照顧或照護者須兼

承擔起家計情形日益普遍，身

心障礙者權利議題，似不應侷

限於身心障礙者，而需併相連

結之照護問題或族群，納入整

體社會福利大架構內思考，才

易找到治本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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